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48） 
 

2023 年度股東年會投票結果公告 

董事會宣佈日期為 2024 年 6 月 4 日的股東年會通告所載列之決議案均已獲得批准。 

 

茲提述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4 年 6 月 4 日，有關 2023

年度股東年會（「股東年會」）的通函（「通函」）及股東年會通告（「股東年會通告」）。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年會召開及出席情況 

 

股東年會已於 2024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在中國深圳市南山區深南大道漢京

金融中心 46 樓本公司會議室舉行。 

 

本公司在任董事 10 人，9 位董事以親身或通訊方式出席股東年會，其中，廖湘文先生、

姚海先生和文亮先生以親身方式出席會議；戴敬明先生、呂大偉先生、李飛龍先生、繆

軍先生、徐華翔先生和顏延先生以通訊方式出席會議。董事李曉艷女士因公務未能出席

本次會議。 

 

於舉行股東年會當日，股份總數為 2,180,770,326 股。其中，1,433,270,326 股為 A 股以及

747,500,000 股為 H 股。有權出席股東年會並於會上就股東年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表決的

持有人的股份總數為 2,180,770,326 股，有權出席股東年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

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的持有人的股份總數為零，上市規則規定須放棄表決權的股份



持有人所持股份總數為零。 

 

出席及授權出席股東年會的本公司股東（「股東」）共 11 名，所持股份總數 1,400,177,813

股，佔股東年會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的約 64.206%，其中： 

 

1、A 股股東共 10 名，持有股份總數 1,231,734,684 股，佔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的約 56.482%；

及 

2、 H 股股東共 1 名，持有股份總數 168,443,129 股，佔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的約 7.724%。 

 

股東年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年會上審議之決議案已獲股東批准通過，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

下： 

 

普通決議案 
表決票數(%)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 2023 年度董事會

報告。 
1,400,177,813 

(100%) 
0 

 (0%) 
0  

 (0%) 

2. 審議及批准 2023 年度監事會

報告。 
1,400,177,813 

(100%) 
0 

 (0%) 
0  

 (0%) 

3. 審議及批准 2023 年度經審計

財務報告。 
1,400,177,813 

(100%) 
0 

 (0%) 
0  

 (0%) 

4. 審議及批准 2023 年度利潤分

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

息）。 

1,400,177,813 
(100%) 

0 
 (0%) 

0  
 (0%) 

5. 審議及批准 2024 年度財務預

算報告。 
1,297,243,255 

(92.65%) 
102,933,720 

(7.35%) 
838  

(0.0%) 

6. 審議及批准關於續聘 2024 年

度審計師的議案。 
1,395,461,925 

(99.66%) 
4,715,888 

(0.34%) 
0  

 (0%) 

7. 審議及批准關於為子公司提

供擔保的議案。 
1,274,486,376 

(91.02%) 
125,690,599 

(8.98%) 
83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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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決議案 1～7 已獲超過一半票數贊成，上述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決議案

內容詳情請參見股東年會通告、本公司 2023 年年度報告及/或通函。 

特別決議案 
表決票數（%） 

贊成 反對 棄權 

8.  逐項審議及批准關於向董事會授予發行債券類融資工具（「債券工具」）一般授權的

議案： 

8.01 發行規模；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02 發行對象及股東配售安排；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03 債券工具種類；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04 發行期限；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05 發行利率；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06 募集資金用途；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07 上市；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08 擔保；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09 利率、匯率鎖定；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10 決議有效期； 
1,400,177,813 

(100%) 
0 

 (0%) 
0  

 (0%) 

8.11 授權安排。 
1,400,177,813 

(100%) 
0 

 (0%) 
0  

 (0%) 
 

由於決議案 8.01～8.11 已獲超過三分之二票數贊成，上述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

案。決議案內容詳情請參見股東年會通告及/或通函。 

 

股東年會由廣東君言律師事務所出席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本公司的 H 股股份過戶登

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於股東年會為 H 股點票的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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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付末期股息 

 

載有本公司 A 股股息派發具體安排的公告將於近期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請投資

者留意。此外，本公司就派發 H 股末期股息作以下說明： 

 

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建議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55 元（稅

前）（「末期股息」）已由股東年會批准，而末期股息支付日期將由本公司日期為 2024 年 3

月 22 日的年度業績公告所披露的 2024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或之前更改為 2024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或之前，而有關確定資格獲派末期股息股東的 H 股登記日期及暫停辦

理 H 股股份過戶期間將保持不變。派付末期股息的詳情如下： 

 

本公司 H 股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2023 年度」）末期股息之登記日期為 2024 年 7

月 9 日，凡於 2024 年 7 月 9 日（星期二）營業日結束時名列於本公司 H 股股東名冊上的

H 股股東均有權獲派 2023 年度之末期股息。茲提述股東年會通告，本公司將自 2024 年 7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9 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 H 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

期間，本公司 H 股股份轉讓將不獲登記。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資格，本公司 H 股股東須

將其所有轉讓文件及有關股票憑證於 2023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30 分或以前，

送交本公司 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號舖。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

（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聯交所本公司 H 股股票（「港股通」），派發股息安排載列於下文

「向港股通投資者派發股息」一節。 

 

本公司向 H 股股東派發的股息以港幣支付。末期股息的折算價為末期股息宣佈日前五個

工作日內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平均中間價，即港幣 100 元兌人民幣

91.1804 元計算。據此，本公司 H 股每股應得末期股息為港幣 0.60319981 元（含稅），將

於 2024 年 8 月 23 日或之前派發。 

 

根據 2008 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凡中國境內企業向境外 H 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時，需統一按 10%的

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並以支付人為扣繳義務人。對於 2024 年 7 月 9 日 H 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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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冊上的所有以非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

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將扣除 10%

的所得稅後派發股息。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日期為 2011 年 6 月 28 日的《關於國稅發【1993】045 號文件廢止後有

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 號）（「通知」）以及聯交所日期為

2011 年 7 月 4 日的《有關香港居民就內地企業派發股息的稅務安排》的函件，在香港發

行股票的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派發股息紅利時，一般可按 10%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稅

務法規及相關稅收協定另有規定的除外。按照通知和上述函件，本公司在向於 2024 年 7

月 9 日名列本公司 H 股股東名冊的所有 H 股個人股東派發 2023 年度末期股息時，將按

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稅務法規、相關稅收協定或通知另有規定的，將按規

定及稅收徵管要求具體辦理。 

 

本公司將委託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處理代扣代繳所得稅事宜。本公司將根據其提供的

派息總金額、代扣代繳稅項的金額和扣稅及非扣稅之報告（如有）派發有關 2023 年度末

期股息。 

 
請投資者注意，本公司無義務確定任何股東之身份，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

或確定不准而產生的爭議或損失，本公司將不承擔任何責任。股東如有需要，應向彼等

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 H 股所涉及的稅務影響的意見。 

 

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 H 股股東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

代表 H 股股東接受有關本公司就 H 股所派發的股息，本公司之 H 股股息之支票將由收款

代理人簽發並預計於 2024 年 8 月 23 日（即本公司 H 股股利派發日）或之前，以平郵方

式寄予本公司 H 股股東，郵送風險概由收件人承擔。 

 

向港股通投資者派發股息 

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

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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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及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投資聯交所

上市 H 股取得的股息紅利，由 H 股公司按照 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H 股公司對內

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投資者自行申報繳納。 

 

本公司已就上述向港股通投資者派發股息的安排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簽訂

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港股通 H 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

發的現金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 H 股股票投資者。

港股通 H 股股票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 H 股股東一致。 

 

 
 

承董事會命 

趙桂萍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4 年 6 月 26 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廖湘文先生（執行董事兼總裁）、姚海先生（執行董事）、

文亮先生（執行董事）、戴敬明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曉艶女士（非執行董事）、呂大偉

先生（非執行董事）、李飛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繆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徐

華翔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顏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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